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毎

李

九

元

 

半

年

十

八

元
 

金
年
三
十
六
元
 

零
仓=
每
价
一 
毛
五

選
面臨激烈凝

比杜死"
去
一

4

、
A

A
、,♦c  

黎
三
 

美
聯
社
電
)
法
國
總
"
佐
治
龐
比
杜
 

六
十
二
崴
，
昨
晚
宣
告
逝
世
，
全 

國
將
面
臨
 
一 
次
激
烈
的
競
選
連
動
一，
龐
比
扑
繼
戴
高
樂
之
後
由
一
九
六
九
年
六
月
廿
日
當
 

何
總
統
 

終
能
保
持
法
國
政
治
局
面
面
内
安
定
，
直
于
殉
難
去
世
的
爲
止
。 

法
總
理
梅
斯
馬
今
日
召
開
內
閣
特
別
會
譜
，
商
討
有
瞩
安
排
龐
比
杜
的
喪
僂
事
宜
。
櫻 

靈
通
人
士
透
露
稱
：
將
舉
行
私
人
的
鳩
式
，
限
由
其
舊
系
親
屬
送
殖
,
卜
葬
於
巴
黎
西
南
部

龐
比
牡
在
訝
郷
置
有
一
關
別
墅
。
至
於
官
方
的
追
悼
公
祭
典
禮

奥
威
甲
亞
斯
端
村
墓
園
，

美

報

商

備

四

百

萬

元

 

履

行

濟

貧

呼

顧

放

人

 

(
三
藩
市
美
聯
社
電
 

喜
斯
報
系
公
司

則
將
於
本
星
期
六
假
座
巴
黎
聖
母
教
堂
舉
 

行 

屆
時
將
有
外
國
元
首
政
要
及
代
表
等
， 

蒞
臨
致
祭
。

龐
比
杜
在
鄕
村
驯
壁
渡
週
末
後
，
昨
晨
 

甫
返 

黎
其
私
人
的
柏
文
寓
所
，
大
槪
是
 

在
該
處
逝
世
，
法
國
總
統
府
昨
晚
發
表
簡
單

在
銀
行
準
備
四
百
萬
元
•
以

一
報
吿

H,?

便
購
買
食
品
發
放
施
濟
昔
民
，
如
果
柏
烈
沙

喜
斯
的
梆
架
黨
徒
，
能
於
一 
個
月
內
釋
放
該
 

一 
女
兒
無
恙
婦
來
，
當
如
命
而
行

該
項at

言
係
由
柏
烈
沙
的
姊
妹
蕙
啓
所

報
吿
。
僅
謂
六
卜
二
歲
的
總
就
，
於
一
卜
午
九
一 

時
逝
世
。
未
曾
。
及
死
因
，
但
自
去
年
以
來
 
一

■
外
間
曾
盛
傳
龐
比
杜
患
上
一
種
癌
病
。
自 

今
年
初
以
来
，
龐
氏
的
面
部
及
身
體
特
別
膨
 

脹
增
大
二.e

且
容
易
疲
倦
 

但
官
方
通
常
發
 

表
報
告
，
則
謂
他
染
着
流
行
性
感
冒
。 

龐
比
杜
死
後
 

依
憲
法
現
任
上
議
院
主
 

席
阿
連
保
亞
 

動
成
爲
臨
時
總
統
。
乐
亞
爲
 

中
2
演
1
苗
藏
高
桀
辭
職
時
，
亦
任
短
期
的
 

臨
時
總
紙
。
現
要
安
排
在
廿
日
力
卅

h.
日
， 

卽
四
月
廿
二
日
至
五
月
七
 

期
間
，
舉
行
大
 

選
，
產
生
新
任
總
統
。

鄧

小

平

將

率

代

表

團

 

出

席

聯

國

特

别

會

議

 

(
貝
爾
格
來
徳
美
聯
社
電
、
據
此
間
南
 

斯
拉
夫
新
聞
社
發
表
來
自
北
京
轴
導
稱
：
中 

國
副
總
理
鄧
小
平
將
率
領
代
表
團
出
席
聯
合
 

國
，
在
本
月
召
開
的
特
別
會
議
，
商
討
有
關
 

世
界
各
國
的
原
料
及
發
展
等
問
題
。

鄧
小
平
在
文
革
初
期
被
整
肅
歛
跡
嚴
年
 

後
，
去
年
始
東
山
復
出
 

公
開
活
動
。

發
出
 

作
期
切
的
呼
籲
。 

蕙
啓
小
姐
在
致
共
生
揩
放
申
的
信
，
曾 

在
探
察
者
報
章
上
登
載
 

其

中

有
•
她
需
 

要
骨
肉
姊
妹
，
對
方
曾
苜
及
他
們
此
種
行
動
 

係
爲
廣
大
人
民
着
想
 

而
她
係
人
民
行
列
 

中
慚
一
員
，
今
特
懇
切
吿
訴
，
剖I

內
心
苦
 

衷
，
是
有
此
姊
妹
需
要
團
聚
的
願
望
。 

中

國

武

漢

雜

技

團

 

在

阿

根

廷

受

熱

迎

 

(
布
宜
諾
斯
艾
利
斯
特
電
)
中
國
武
漢
 

雜
技
團
在
阿
根
廷
外
地
演
後
，
囘
到
首
都
。 

"
上
星
期
於
阿
硯
廷
首
都
再
次
演

IH 
副
總
統
 

瑪
麗
德
貝
隆
夫
人
，
到
場
參
觀
。
此
外
，
尙 

有
社
會
福
利
部
長
雷
加
，
中
國
駐
阿
根
廷
大
 

使
产
爲
之
與
武
廛
雜
技
團
團
長
申
劍
等
。 

該
團
演
出
車
技
 

爬
竿
及
椅
子
頂
人
等
 

十
七
個
中
國
傳
統
節
目
•
博
得
好
評
。 

武
海
雜
技
團
匕
次
在

to統
官
邸
橄
攪
園
 

首
場
演
出
後
，
曾
先
後
在
布
蘭R
港
。
聖
胡
 

安
和
門
多
薩
等
城
巾
演
出
"

至
目
 

911 爲
止
，
該
團
在
阿
根
廷
演
出
六

今
陰
晴
个
定
 

明
間
或f
雨 

高
温
度
五
五
 

低
温
度
四
 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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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大

雲

區

外

國

人

投

資

 

東

南

亞

香

港

佔

最

多

 

，
萇
訊
 
丿 
據
本
埠
英
文
省
報
發
表
 
一 
項 

調
直
分
析
例
告
稱
 

一
九
七
三
年
大
雲
高
華
 

市
內
來
自
外
國
人
上
之
役
資
甚
多
，
計
來
自
 

東
南
亞
及
香
港
之
投
資
，
店
百
分
六
十
八
， 

其
中
投
資
於
商
業
及
房
屋
實
業
資
本
，
多
達
 

"

分
二
。

外
國
資
本
西
德
估
自
分1
六
，
英
國
估
 

百
分
十
三
，
其
他
來
自
美
國
。

拉
斯
及
同
伴
實
業
公
司
爲
大
窶
埠
實
業
 

局
調
査
研
究
，
發
表
此
頃
報
告
。 

工 

車
詩
省
政
府
擬
於
壹
九
七
六
年
訂
定
法
 

例

，
遏
制
外
國
人
在
寧
詩
省
擁
有
土

HU
權
。 

調
查
人
員
能
夠
指
出
的
外
國
資
金
僅
六
 

仟
萬
元
，
但
其
實
此
款
額
•
達一

億
元
，
假
 

如
包
括
財
政
欠
債
， 

,VI
於
一
九
七
三
年
內
約
 

有 
一 
億
四
F
二
百
萬
元
。

佔
計
總
數
屮
，
約
百
分
七
十
一
，
或
一 

億
零
一
百
萬
元
，
投
資
柏
文
樓
及
房
屋
，
百 

.
分±：

一
或
三
千
萬
元
，
投
資
辦
公
室
大
廈
樓
 

.
宇
，
計
約
有
八
千
四
佰
萬
元
爲
惠
西
資
本
， 

一
投
資
柏
文
樓
及
房
屋
，
德
國
人
資
本
佔
一
千

，
約
"
得
佰
份
A
或
T
份
六
左
右
而
已
，
他 

門.
投
資
，
名
作
將3

或
個
人
或
家
人
就
民
來

加
着
想
一

印

巴

及

孟

加

拉

三

國

 

本

週

首

次

外

長

會

議

 

(
新
德
里
路
透
吐
電
印
度
，
巴
基
斯
 

坦
，
孟
加
拉
三
鼠
外
長
，
定
期
本
星
期
五B
 

行
首
次
會
房

該
會
議
同
時
爲
慶
祝
巴
基
斯
坦
與
孟
加
 

拉
雙
方
首
"
正
式
協
定
的
成
功
。

此
一
主
要
的
發
展
，
在
巴
基
斯

tg
去
月
 

决
定
电
認
前
東
巴
一
 
省
爲
圏
立
國
。

現
在
印
度
史
華
連
仙
 

孟
加
拉
奇
瑪
荷
 

善
，
及
巴
基
斯
坦
亞
美
，
將
試
圖
解
决
仍
在
 

擱
置
中
的
一
九
七
一
 
年
十
二
月
戰
爭
所
發
生
 

的
孟
加
拉
獨
立
問
題
。

該
問
頓
，
・
要
的
關
鍵
，
是
决
走
一
百
九
 

4-

五
人
巴
基
斯
垣
饿
俘
將
來
的
處
置
 

該
等
 

戰
俘
曾
被
余
加
拉
与
脅
，
作S
有
違
背
人
道
 

的
戦
犯
而
予
以
審
判
，
他
們
現
同
意
由
印
度
 

代
爲
W
M
0
•

美

國

奧

士

卡

金

像

獎

 

量

佳

片

及

男

女

明

星

 

羅
首
美
解
就
電
)
「
幣
我
总
儔
」
一 

片
，
昨
榮
獲
藝
術
學
院
一
九
七
三
年
度
最
佳
 

影
片
奥
士
卡
 ̂
 
像
獎
。

民
电
門
任
r
拯
救
 S
 虎

J

中
任
男r 
角 

，
及
嘉
連
挪
戻
臣
在
「
醇
酒
美
人
一
•
片
中
 

任
女
主
角
分
別
榮
獲
最
佳
男
女
主
角
金
像
獎
 

f
a
i
v
i
t
A
v
a
l
M
f
l
t
i
A
v
l
t
i
A
f
.

七
百
萬
元
。

亞
洲
人
役
資
四
百
伍rir

弔
於
才
商
業
 

一
實
業 

德
國
人
後
資
四
百
萬
 «
於
購
貝
土
地
 

一，
而
徐
此
之
外
，
弱
洲
人
没
資
三
口
萬
元
爲
 

負
賣
商
業
中
心
資
本
。
-

分
析
調
査
分
覺
來
自
一
 
洲
大
量
資
金
， 

多
爲
長
期
投
資
，
投
資
者
所
得
利
率
較8
低

美

國

三

權

鼎

立

憲

法

現

正

而

臨

嚴

重

考

駿

一

會

能

定

總

統

去m

厦

(
華
盛
頓
美
聯
社
電
)
美
國
阿
肯
色
州
民
主
黨
衆

16

員
，
調
查
美
總
統
国
臣
人
息
稅
塡
 

報
委
員
會
動
主
席
成
巴
美
路
斯
稱
，
美

！8

衆
院
將
句
能
舉
行
投
票
决
定
彈
劾
美
總
統
匿
臣
， 

但
將
不
會
綴
舉
迫
使
其
辭
職
下
野
。

美
路
斯
又
稱
，
在
他
心
目
中
認
爲
無
疑
衆
議
院
投
票
處
决
，
可
能
有
足
够
之
票
數
將
同
 

意
彈
劾
夷
總
統
匿
臣
。

但
他
又
相
言
上
議
院
之
大
多
數
上
議
員
，
不
需
要
三
分
二
翼
數
，
或
可
能
投
使
票
美
總

， 

哥
倫
比
亞
廣
播
服
務
新
聞
報
専
稱
，
總

統
匿
臣
辭
職
。

根
據
美
國
憲
法
規
定
 

衆
院
而
單
僅
需
 

統
匿
臣
考
慮
重
視
抗
譜
，
反
對
交
付
以
前
之
 

要
較
多
數
之
票
數
，
便
可
以
彈
劾
福
訴
總
統
 

就
項
，
匿
臣
之
律
師
表
示
岡
，
匿
臣
或
將
會
 

。 

僅
認
罪
，
技
術
上
違
犯
法
律
，
因
他
不
理
會
 

美
總
統
 

till
隨
爲
上
期
院
遒
打
審
「
♦
但 

到
錯
誤
，
而
貿
然
策
后
塡
報
以
前
之
入
息
稅

美
魯
斯
稱
•
他
；：
有
一
份
報
告
書
，
爲

在
上S
院
内
，
則
規
W
需
要
叁
分
三
票
數
，

始
能
决
定
判
决
總
統
罪
名
成
立
，
應
被
解
職
 

委
員
會
禺
後
批
准
呈
交
司
法
委
員
會
審
査
辦

民

族

主

義

與

主

權

獨

場
，
其
中
包
括
武
装
部
隊
的
專
使
一
 
場
。 

西

歐

財

團

對

華

協

議

 

興

建

武

漢

冷

軋

鋼

廠

 

(
波
昂
路
透
社
電
)
以
西
德
爲
首
的
一
 

個
西
歐
財
團
宣
佈
消
息
：
該
財
團
現
已
與
中
 

國
談
一
項
値
五
億
馬
克
•
相
當
於
八
千
二
百
 

萬
英
鎊
的
合
同
，
在
中
國
興
是
一
間
冷
軋
鋼
 

廠
。

福
者

II
理
•
質
青
調
査
基
本
上
應
否
備
彈
劾
美
總
統

F
野
。

凡
在
四
十
歲
以
上
的
華
僑
，
多
少
還
記
起
孫
文
攪
革
命
曾
提
倡
三
弋
主
 

義
，
爲
治
國
的
藍
圖
大
計
，
此
卽
分e
s
 
族 

民
權
及
民
生
等
三
個
部
門
的

单
路
斯
咋
晚
在
公
共
電
視
廣
播
，
接
受
 

之
事
。彈

劾
0
否
問
題
，
仍
待
衆
院
司
法
委
員

記
者
訪
問
發
與
談
話
。

分
肥
，
加
以
軍
閥
引
狼
入
舍
，
爭
槽
奪
利
。
一 

於
是
紛
紛
訂
立
不
平
等
條
約
，
喪
失
領
土
主
 

權
，
所
謂
民
族
主
義
， «

是
空
談
，
根
本
未
 

曾
實
行
，
而
且
亦
無
法

11

現
。   

(C
至
孫
氏
死
 

後
 

其
自
命
爲
繼
承
是
衣
鉢
香
，
更
是
托
庇
一 

於
外
人
卵
翼
下
過
活
，
眞
不
知
民
族
主
義
爲
 

何
物
，
誠
可
悲
也
。

一 
位
老
人
家
曾
歎
息
網
：
孫
文
提
倡
的
 

民
族
主
義
 

至
今
尙
宋
曾
正
式
徹
底
實
現
? 

因
爲
合
灣
海
峽
仍
要
依
靠
美
第
七
艦
隊
的
保
 

護
，
華
北
中
蘇
邊
爭
及
澳
門
香
港
九
韻
等
主
 

權
問
題
，
均
希
望
蟹
通
談
判
能
獲
解
决
。

主
義
學
說
。
同
時
也
表
明
「
者
有
着
連
鎖
的
 

密
切
關
係
。

民
族
主
春
旨
在
审
取
國
家
民
族
主
權
獨
 

立
和
領
土
兴
整
，
及
聯
合
世
界
上
各
弱
小
民
 

旅
，
共
同
奮
鬥
，
反
抗
帝
國
主
義
及
殖
民
主

他
曾
重
申
支
持
法
例
，
因
犯
罪
指
心
可
 

會
决
定
 

恋
否
包
括
進
行
在
內
。 

以
免
除
手
績
，
假
如
總
城
極
據
某
些
環
境
， 

特
別
水
門
案
主
抨
官
辦
公
處
現
開
始
企
 

則
應
醉
職
下
野
。 

圖
說
服
匕
男
五
女
陪
審
團
，
以
求
使
前
H
宮 

他
表
示
«
 
劾
手
續
程
序
之
進
行
 

假
如
 

副
官
廸
拉
卓
屛
，®
 
據
向
大
陪
審
團
宣
誓
， 

實
行
，
將
認
爲
美
國
南
北
戰
爭
內
戰
以
來

‘
承
認
其
說
謊
罪
名
.

最
爲
分
裂
瓦
解
之
局
面
。 

前
白
宮
副
官
迪
拉
卓
屛
，
卅
三
歲
，
被 

美
國
國
内2

務
蜜
聯
合
委
員
會
學
備
於
 

控
犯
四
宗
虛
報
僞
造
消
息
，
向
大
借
審
團
盅
 

今
日
星
期
叁
、
收
到
其
部
内
値
員
，
對
美
總
 

輔
涉
及
黨
奴
西
加
斯
，
犯
政
治
破
壊
.行
動
罪 

統
匿
臣
有
朧
一
九
六
九
年
至
一
九
七
二
年
入
 

名
。

義
的
壓
迫
和
凌
辱
。
此
種
理
論
甚
爲
淸
髙
 

而
且
複
容
易
獲
得
世
界
愛
好
和
平
的
人
民

1

明
說
：
他
們
包
括
有
比
利

該

尤
其
是
弱
小
國
家
人
民
的
合
作
及
鼎
力
支
持
 

，
以
求
貫
徹
。

至
一
九

T

 
一
年
武
昌
起
義
■
孫
文
的
革
 

命
運
動
推
翻
滿
清
政
權
後
、
中
國
 
一
直
受
到 

外
力
的
欺
侮
，
列
强
虎
視
眈
眈
 

志
在
割
土

時
及
奧
地
利
的
公
司
在
內
，
於
今
喪
十
三
個
 

月
至
廿
三
個
月
期
間
，
將
在
華
中
主
耍
工
業
 

中
心
1
武
漢
市
•
，
建
起
禮
座
冷
軋
鋼
廠
■ 

該
聲
明
又
說
：
這
座
冷
軋
鋼
廠
、
每
年
 

生
童
鋼
板
一
石
 
萬
噸
。

此
后
爭
論
案
件
，
昨
開
始
審
査
，
選
擇

息
稅
報
告
，
消
息
來
源
方
面
認
爲
將
會
在
結

論
，
認
為
美
總
統
匿
臣
 

應
納
更
多
稅
項
。 

陪
審
團
人
員
。

・

*?

(
域
多
利
加
拿
大
社
電
)
卑
詩
省
人
類
 

資
源
廳
長
諾
曼
拉
悬
，
昨
爲
彌
補
省
政
府
保
 

証
人
息
最
低
限
度
補
助
金
之
漏
洞
起
見
，
昨 

晩
在
省
議
會
提
出
一
 
項
法
例
，
規
定
甲
請
人
 

要
必
洎
最
低
 
限
度
在
 

TO拿
大
境
内
居
住
已
有
 

五
年
之
久
•
計
實
行
 

/1
個
〃
仄
，
已
有
十
二
 

萬
人
領
旧
捕
助
金
。

串
詩
咎
不
少
居
民
現
多
申
請
親
屬
，
自 

外
國
等
民
來
卑
詩
省
，
抵
達
 

後
卽
立
刻
申
請
註
册
要
求
欲
 

取
最
低
限
度
保
證
入
息
補
助
 

金
，
此
事
已
於
去
毛
十
二
月
 

十
九
日
一
卜
令
加
以
制
止
停
止
 

辦
理
，
認
爲
不
合
資
解
申
請
 

。
但
以
前

8t
痛
者
則
可
繊
檀
 

領
取
。
盛
磨
長
報
告
稱
：
現 

計
有
二
百
零
八
人
，
以
如
此
 

身
份
知
月
領
取
最
低
入
息
保
 

證
補
助
支
票
。

另
有
八
白
人
註
册
申
請
 

，
但
其
申
請
書
未
經
當
局
審

今

年

底

領

取

新

執

照

 

(
都
朗
度
加
拿
大
社
電
 
*•
都
朗
度
區
 

會
主
席
保
羅
葛
費
里
稱
：
今
年
年
底
大
都
埠
 

約
有
 
一 
萬
家
小
旅
舘
將
需
要
批
准
領
成
新
執
 

照
 

始
能
繼
續
經
營
。

他
昨
接
受
記
者
希
問
時
柄
：
他
亦
同
意
 

規
定
法
例
，
以
爲
限
制
小
旅
館
，
以
免
發
生
 

火
瞽
燒
死
人
之
慘
案
發
生
。

3

表
示
都
：
現
在
有
許
多
小
旅
舘
。
仍
 

未
領
有
營
業
旅
舘
准
照
,
東
主
簡
單
地
僅
顧
 

開
設
餅
小
旅
舘
血
已
。

他
主
張
要
迫
縫
小
旅
舘
主
人
，
向
帀
執
 

照
委
員
曾
兩
取
執
照
，
假
如
疑
及
或
違
犯
法
 

例

，
該
東
主
應
 W
庭
申
述
明
尼
法
之
理
由
。 

農

業

部

長

責

肉

紮

商

 

拒

絕

合

作

牛

肉

補

助

 

(
奥
太
瓦
加
拿
大
欧
電
)
肉
食
包
紮
商
 

人
覺
得
驚
訝
，
因
他
們
被
指
責
拒
紹
合
作
， 

辦
理
力
求
施
行
每
星
期
津
貼
三
佰
匕

1-
九
萬
 

元
，
爲
牛
肉
補
物
費
用r
例
案
。

加
拿
大
包
紫
有
限
公
司
副
董
事
長
羅
弼
 

斯
，
昨
在
加
國
會
農
業
委
員
會
中
發
表
演
講
 

偶
：
肉
食
包
紫
商
人
，
办
力
求
希
望
使
此
補
 

助
津
貼
業
階
方
案
，
能
作
有
效
的
施
行
。 

農
民
出
售
購
買
力
提
高
增
加
，
而
不
是
 

肉
食
包
紫
商
行
動
影
響
，
或
其
他
購
買
牛
肉
 

者
之
影
響
，
致
亦
使
肉
價
降
低
。

日
昨
加
政
府
晨
業
部
長
尤
金
維
倫
，
曾 

在
國
會
農
業
委
員
會
指
責
肉
貧
包
紮
匸
業
界
 

人
士
，
拒
紹
合
作
辦
理
津
貼
牛
肉
業
務
方
案
 

之
進
行
。

卑

詩

租

客

二

十

萬

人

 

領

取

卅

元

租

屋

津

貼

 

(
域
多
利
加
.
箏
大
社
電
)
卑
詩
省
房
屋
 

廳
長
羅
尼
匿
占
臣

In:
表
示
在
省
長
巴
律
之
頂
 

真
案
中
，
約
有
卑
詩
省
租
屋
居
住
省
民
至
十
 

萬
人
，
将
台
法
領
取
三

'T
元
之
租
客
津
貼
費
 

用
。

他
仟
房
屋
問
価
支
出
估
"
雨
算
案
辯
盘
 

中
，
對
各
省
議
員
發
表
稱
••
現
估
計
有
四
萬
 

七
仟
八
佰
九
 

t-
人 

_:..八4 -
士
親
以
上
耆
若
， 

領
取
去
年
開
始
施
行
，
五
十
元
耆
名
租
客
津
 

貼
費
用
，
共
支
出
二
百
三
十
萬
元
，
今
年
預
 

算
全
部
所
有
租
客
津
貼
費
用
，
佔
計
爲
 
一 
千 

三
目
萬
元
。

耆
老
租
客
津
貼
金
，
今
年
增
加
至
八
十
 

元
，
金
部
津
貼
，
將
多
達
三
千
萬
元
。 

- 

加

保

守

黨

議

員

主

張

 

鐵

路

公

司

不

營

麟

館

 

(
奥
太
N
加
4
大

ft
電

保

守

16

籍
國
 

會
議
員
咋
呼
籲
 

加
拿
大
國
家
鐵5s

公
司
應
 

自
旅
舘
經
營
業
務
中
退
出
，
妙
指
出
應
專
心
 

經
營
鐵
路
服
務
計
劃
，
因
馥
公
司
仍
未
能
全
 

力
應
付
練
路
服
務
之
工
作
■ 

密
斯
西
神
加
區
域
會
議
、
黨
布
林
加
昨
 

在
國
會56:

加 M
大
國
家
鐵
路
公
司
對
五
家
 

大
旅
舘
之
投
資
，
多
達
四
千
八
百
萬
元
，
但 

一
九
匕
三
年
獲
利
益
，
僅
得
同
四f
萬
兀
而
 

已
，
不
及
投
資
所
得
的
佰
分
之
一
。

理
。
廳
長
表
示
稱
：
該
等
各
人
將
全
部
由
該
 

廳
派
員
與
他
俨
接
洽
、
通
知
他
們
有
資
格
領
 

取
普
道
福
利
賑
濟
金
，
以
維
持
生
活
。
如
其
 

中
年
齡
在
六
十
五
譜
以
上
者
，
有
一
部
份
合
 

資
格
每
月
領
取
二
百
元
，
爲
聯
邦
政
府
補
助
 

根
矇
最
低
入
息
保
證
捕
助
金
規
定
，
年 

六
卜
歲
者
,
便
有
權
享
受
，
使
他
們
每
月
人
 

息
可
達
二
百
一
十
三
元
八
毛
五
。

卑

詩

議

會

提

議

法

例

 

組

識

三

人

警

政

委

會

 

(
域
多
利
加
*
大 

iff
電 

卑
詩
省
議
會
 

昨
提
出
一
法
例
，
委
派
三
人
組
織
警
政
委
員
 

會
0

此
一
法
例
，
命
各S
警
務
庁
例
 

指
明
 

表
示
警
委
員
會
將
擔
負
設
立
最
低
限
度
標
準
 

，
規
定
教
育
，
訓
練
及
警
官
再
受
訓
練
。 

省

to寮
長
亞
力
麥
當
奴
昨
在
省
議
會
外
 

宣
稱
 

用
將
此
卑
誇
省
内
警
察
服
務
，
設
備
 

力
求
達
到
適
當
標
準
化
。

該
卑
詩
省
警
政
委
員
會
，
亦
將
協
助
調
 

整
合
作
致
力
率
詩
省
瞽
察
工
作
及
努
力
 

將 

亦
不
新
設
立
省
警
軍
位
，
因
根

IS 
省
法
例
規
 

定
，
不
能
創
造
新
警
察
單
位
。

卑

詩

人

權

委

會

主

任

 

呼

細

工

會

協

助

移

民

 

雲
訊
：
卑
詩
省
人
權
委
員
會
主
任
嘉
倫
 

露
芙
夫
人
昨
在
人
權
勞
工
會
議
中
發
表
演
講
 

稱
：
勞
工
•|
會
，
受
到
壓
力
之
團
體
，
社
會
 

組
織
必
需
 8
帶
頭
作
用
.
，
以
對
抗
社
會
上
歧
 

視
之
备
項
措
施
。

她
呼
籲
能
柄
影
響
^
A

之
各
界
人
士
， 

必
頃
有
基
本
人
權
之
保
障
，
有
許
多
人
有
權
 

能
，
有
影
響
力
♦
她
且
强
調
指
出
，
與
事
實
 

上
不
符
，
現
時
加
拿
.-
仍
有
種
族
歧
視
之
存
 

在
。

她
又
主
張
勞
工
工
會
應
領
事
克
服
歧
視
 

措
施
，
工
會
應
多
協
助
移
民
及
少
歎
民
族
團
 

體

，
組
織
保
障
人
權
t
設
立
英
語
班
，
以
爲
 

訓
練
移
民
及
各
少
數
民
族
工
人
。

»年七0九一於創肇者導先之報日文華大拿加e 
戶約特秋重期長之社訊通等社聚合，it聞耕大拿18


